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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02R22-2_《鐵路法概要(大意)》_修訂表 

【十四版_2022/11/10】 

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29 
三、…（鐵路
法第 22 條） 

三、國營鐵路運輸之管理（鐵路法第 22

條） 

三、國營鐵路運輸之管理（鐵路法第 21-1

條） 
 

35 本章重點 

依鐵路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，地方營、民

營及專用鐵路，由主管機關（交通部）監

督，本章即針對監督地方營、民營及專用

鐵路進行相關規定。 

除各類鐵路之相關應備文件及應向交通

部報備事項，須多加記憶外，亦須區辨地

方營、民營鐵路運價與國營鐵路運價之差

異。 

本章另一個命題重點為行車事故通報，切 

依鐵路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，地方營、民

營及專用鐵路，由主管機關（交通部）監

督，本章即針對監督地方營、民營及專用

鐵路進行相關規定。 

除各類鐵路之相關應備文件及應向交通

部報備事項，須多加記憶外，亦須區辨地

方營、民營鐵路運價與國營鐵路運價之差

異。 

本章另一個命題重點為行車事故通報，切

勿輕忽，以致錯失可得之分數。 

 

(更新日期：2023-05-2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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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23/03/15 新增第 35 頁修訂。 

2023/05/03 新增第 29 頁修訂。 

 


